[bookmark: _Toc206835189]信电学院关于2015年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通知

根据《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浙大研院2012（22）号]的相关规定和学校《关于做好2015年秋季博士生中期考核的通知》，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对本次信电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通知如下：
1．参加对象：2014级普通博士生（含定向委培生）；2013级直接攻博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在进入博士阶段后一年的。
2.考核程序：
1）申请本次中期考核的博士生须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培养—培养过程—中期考核）中录入相关信息，并提醒导师进行审核。注意：所上传的《个人小结》必须突出读博期间的个人科研工作。
2）录入信息后请导出表格并打印，经导师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后，将纸质表格交给研究所。由于系统原因，所打印表格“研究能力评估情况—发表文章”一栏，可能无法准确显示成果数量，可根据实际的成果情况在纸质表格上进行相应修改。
请在表格后附：1.发表或录用的文章复印件；2.个人科研工作总结。
因出国、休学等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应事先提出延期考核的书面申请，经导师、研究所（或所在学科）同意，可延期进行。
3.以研究所或学科为单位组建博士生中期考核小组，具体负责本研究所、学科的考核相关工作。该小组应由不少于3位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导师组成。
4.博士生中期考核的内容根据[浙大研院2012（22）号]《浙江大学博士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第四条执行。考核须有公开答辩等环节。建议各考核小组邀请同一研究所（学科）低年级博士生参加旁听。
考核小组根据考核情况为每位申请考核的博士生给出百分制考核成绩，或给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合格五档成绩，并进行排序。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考核不合格：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科研素质差，不宜继续培养者；存在弄虚作假、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等。
第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可在次年重新申请一次考核。经重新考核仍不合格的博士生，应予以分流，即淘汰或转为硕士生（其中直接攻博研究生转硕士生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5.信电学院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各研究所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所长、负责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党政领导以及部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5人以上组成（其中至少有5位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导师）。
信电学院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将对各考核小组的考核情况进行抽查。一般抽取各考核小组考核通过的10%的博士生（不足1人为1人，超出1人按四舍五入方法计算）进行复核。参加复核的博士生应向中期考核领导小组提交中期考核总结报告，并参加学院组织的复核答辩，汇报自入学以来的研究工作、研究进展、已取得或预期取得的研究成果等。信电学院中期考核领导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综述报告、答辩情况以及学科考核评定意见，给出复核成绩。
6.各所或学科的博士生中期考核在11月3日前完成，学院将在11月10日完成抽查。学院教务科（研究生）将在11月15日在系统中导出“中期考核汇总表”交研究生院。考核和复核未通过者，次年的春学期或夏学期可以向学院申请二次答辩。 
7.咨询、投诉、举报电话：87952018。
8. 考核结束后，请以研究所为单位，将纸质考核表交至学院研究生科(行政楼201)，用于完成系统内的考核结果录入。各研究所交表联系人为：
信通所：张程（信电大楼213）
电子所：钱青（行政楼305）
电路所：夏永祥（行政楼503）
微光所：郝寅雷（信电大楼522）

附件1.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浙大研院2012（22）号]
附件2. 信电学院中期考核博士生名单（名单之外历年申请延期或未通过考核的博士生也可申请参加本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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